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彩虹館 2F 

活動中心 

1.含中央球場及三面看

台，收費 5,400 元。 

2.借用照明燈加收電費 300

元。 

3.借用舞臺燈加收 400

元。 

 

運動場 

操場：3,500元 

司令台旁簡易籃球場：500

元 

(香菇燈非場地照明) 

 

 

室內羽球場(彩虹館 2F) 

每面球場 800 元，借用照

明加收電費 300 元。 

 

視聽教室 

彩虹館視聽教室每次

3,500 元，空調借用費

2,400 元；教學大樓視聽

教室每次 1,600 元，空調

借用費 1,200 元。 

 

 

綜合球場 

每面球場 800 元，借用照

明加收電費 500 元。 

 

 

教室 

每間教室 500 元，空調借

用費 300 元。 

彩虹館 2F 

活動中心 

1.含中央球場及三面看

台，收費 5,000 元。 

2.借用水銀燈照明加收電費

1,500元。 

3. 借 用 舞 臺 燈 加 收

1,000 元。 

 

運動場 

操場：3,000元 

司令台旁簡易籃球場：300

元 

原條文無此項目 

 

 

室內羽球場 

每面球場 600 元，借用照

明加收電費 200 元。 

 

視聽教室 

彩虹館視聽教室每次

3,000 元，空調借用費

5,000 元；教學大樓視聽

教室每次 1,000 元，空調

借用費 1,000 元。 

 

 

綜合球場 

每面球場 600 元，借用照

明加收電費 200 元。 

 

 

教室 

每間教室 400 元，空調借

用費 200 元。 

調整價格。 

 

燈具已更換為 LED 燈，故

便更名稱並調整降價格。。 

 

 

 

 

 

 

 

 

 

 

 

 

 

 

 

 

 

 

彩虹館視聽教室冷氣已

更新為較節能的新式分

離式冷氣，有降價空間。

教學大樓冷氣為合理價

格調升。 



舞蹈教室每間 1800 元，

空調借用費 600 元 

電腦教室每間 1800 元，

空調及場所電費 600 元。 

 

停車清潔費 

每次酌收 1,800 元。 

(不限車輛數以及停放時

間，以提出申請場地租借

案為單位，一個申請案僅

酌收 1,800 元） 

 

原無明列此項目 

 

 

 

 

停車清潔費 

每次酌收 1,000 元。 

(不限車輛數以及停放時

間，以提出申請場地租借

案為單位，一個申請案僅

酌收 1,000 元） 

 

場所未復原罰金（自保證

金扣除） 

 

彩虹館 2F 

活動中心 

每次 4,000 元 

 

運動場 

操場每次 2,000 元 

司令台旁簡易籃球場每次

500元 

 

室內羽球場 

每次 500 元 

 

視聽教室 

每次 2,000 元 

 

綜合球場 

每次 500 元 

 

復興樓一樓半開放空間 

每次 500 元 

場所未復原罰金（自保證

金扣除） 

 

彩虹館 2F 

活動中心 

每次 3,000 元 

 

運動場 

操場每次 1,000 元 

司令台旁簡易籃球場每次

100元 

 

室內羽球場 

每次 100 元 

 

視聽教室 

每次 1,000 元 

 

綜合球場 

無 

 

復興樓一樓半開放空間 

每次 300 元 

調整價格。 

三民公園停車委託辦理 

 

 

三民公園停車委託辦理 

2.開放時間 24 小時制，

開放車位格數須扣除本

校既有需求格數後，剩餘

三民公園停車場已經依

規定委外辦理，學期間

與上班期間供校內教職



第四點 

(五)未經申請借用程

序即使用場地者，自

使用日起以場地租借

費用三倍費用計費。 

第四點 

 

新增此項目。 

 

 

 

 

 

 

 

三民公園停車委外辦理 

註 

1.校方如因公務需要或

辦理活動時，廠商需協助

配合場地清空。，依活動 

數以日為單位折抵當月

租金。 

 

格數則開放租借。 

 

 

 

 

 

三民公園停車託辦理 

註 

1.校方如因公務需要或

辦理活動時，廠商需協助

配合場地清空。，依活動 

數以日為單位折抵當月

租金。 

 

員免費停放，校內停車

格依管理辦法實施，故

予以刪除。 

 

 

 

依現行合約予以調整。 


